
（上接 B10版）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联系人：张瑾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８３０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

２４

）名称：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７５０

号

法定代表人：洪家新

联系人 ：：陈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１６６４２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５４６５３５２９

客服热线：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２５

）名称：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１９

、

２０

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１９

、

２０

楼

法定代表人：刘东

联系人：林洁茹

电话：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５４

客服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２６

）名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联系人：李良

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客服网站：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２７

）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８

号中国凤凰大厦

１

栋

９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统一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８

）名称：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联系人：黄静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１１－３３８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２９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５３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３０

）名称：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张运勇

联系人：乔芳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００１５５

客服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４２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１

）名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１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９２８

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１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联系人：梁旭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８１５７７６１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８１５７７６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ｎ

（

３２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楼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吴倩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３３

）名称：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王炜哲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２８００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４

）名称：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１１３８

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１１３８

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联系人：安岩岩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５１７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７９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

３５

）名称：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王兆权

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３６

）名称：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联系人：郭熠

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５９

传真：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１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

９５５７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

３７

）名称：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县前东街

１６８

号

办公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太湖新城金融一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联系人：沈刚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１６６２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０１６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３８

）名称：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３５７

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阜南路

１６６

号润安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工

联络人：甘霖

电话：

０５５１－５１６１６６６

传真：

０５５１－５１６１６００

客服电话：

９６５１８

（安徽），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全国）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

３９

）名称：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１６１９

号国际金融大厦

Ａ

座

４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杜航

联系人：戴蕾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传真：

０７９１－８６７７０１７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４０

）名称：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办公地址：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１５５

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５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１

）名称：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办公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１００

传真：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１１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４２

）名称：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办公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傅毅辉

联系人：赵钦

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６４２

传真：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６４０

客服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

４３

）名称：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Ａ

座三层、五层

法定代表人：宋德清

联系人：陶颖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４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４４

）名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联系人：张煜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１４１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２１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４５

）公司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

、

１５

层（详细地址）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

、

１５

层（详细地址）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联系人：汤漫川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３１６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２４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ｃｎ

（

４６

）公司名称：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６００

号

３２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６００

号

３２

楼

法定代表人：宫龙云

联系人：戴莉丽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２８７８７８３

客服热线：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４７

）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解放路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联系人：徐轶青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８２２３５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８１８３２９

客服电话：

９５３３６９６３３６

（浙江），

４００８６－９６３３６

（全国）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４８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本基金募集期结束前获得基金代销资格的深交所会员可通过深交所网上系统办理本基金的网上现金认购业务。

３

、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

１

）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５

、

１８

、

１９

、

３６

、

３８

、

３９

、

４１

、

４２

、

４３

、

４４

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黄岚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９８５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２

）名称：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乐路

９８９

号世纪商贸广场

４５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乐路

９８９

号世纪商贸广场

４０

层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联系人：曹晔

电话：

０２１－３３３８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３３３８８２２４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电话委托：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ｍ

（

３

）名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

９９

号标力大厦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人：谢高得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８５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９５５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６２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

）名称：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至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先拨

０５９１

）

（

５

）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联系人：田薇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９９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６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权唐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７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

—

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林生迎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３６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８

）名称：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

４０３６

号荣超大厦

１６－２０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

４０３６

号荣超大厦

１６－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全国免费业务咨询电话：

９５５１１－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０８６２

全国统一总机：

９５５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９

）名称：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商旅大厦

１８－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联系人：方晓丹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０

）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刘晨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

９５５２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１１

）名称：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１３

号

公司地址：广西南宁市滨湖路

４６

号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联系人：牛孟宇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９３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４８５０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２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２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３９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

１３

）名称：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１０

号南半幢

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福山路

５００

号城建大厦

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姚文平

联系人：罗芳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９８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１４

）名称：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深圳路

２２２

号

１

号楼

２００１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２０

层（

２６６０６１

）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联系人：吴忠超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客服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１５

）名称：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

２９

号迪凯银座

２２

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

２９

号迪凯银座

２２

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联系人：王霈霈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０７８８２３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４８

（

１６

）名称：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１１

号高德置地广场

Ｆ

栋

１８

、

１９

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１１

号高德置地广场

Ｆ

栋

１８

、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张建军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开放式基金接收传真：

０２０－２２３７３７１８－１０１３

联系人：罗创斌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７８６５０７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７

）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李巍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９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８

）名称：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

－２１

层及第

０４

层

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０４

、

１８

层至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联系人：刘毅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

１９

）名称：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张背北

电话：

０４５１－８５８６３６９６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０

）名称：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唐静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２１

）名称：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下埔路

１４

号

法定代表人：徐刚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２９

联系人：丁宁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４０８８２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４０８２５２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２

）名称：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９９

号院

１

号楼

１５

层

１５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９９

号院

１

号楼

１５

层

１５０１

法人代表：刘汝军

联络人：孙恺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１４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０９４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

２３

）名称：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联系人：张瑾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８３０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

２４

）名称：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７５０

号

法定代表人：洪家新

联系人：陈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１６６４２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５４６５３５２９

客服热线：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２５

）名称：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１９

、

２０

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１９

、

２０

楼

法定代表人：刘东

联系人：林洁茹

电话：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５４

客服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２６

）名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联系人：李良

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客服网站：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２７

）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８

号中国凤凰大厦

１

栋

９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统一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８

）名称：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联系人：黄静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１１－３３８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２９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５３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３０

）名称：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张运勇

联系人：乔芳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００１５５

客服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４２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或变更上述发售代理机构，并及时公告。

二、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联系人：崔巍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８５６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９

楼

负责人：程秉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５

经办律师：黄贞、王志宏

联系人：程秉

四、审计基金资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卢伯卿

联系人：洪锐明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５０００３

经办注册会计师：郭新华、洪锐明

第六部分 基金的募集

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募集本基金，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３

］

１２６３

号文核准募集。

一、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二、基金类型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

四、募集期限及募集对象

募集期限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

３

个月，具体发售时间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本基金募集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五、募集规模

本基金最低募集规模为

２

亿份基金份额，基金募集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市值）不少于

２

亿元人民币。 本基金不设首次募

集目标上限。

六、发售方式

投资人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三种方式。

网上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上系统以现金进行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以现金进行认购。

网下股票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股票进行认购。

基金投资者在募集期内可多次认购，认购一经受理不得撤销。

销售机构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发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 认购的确认以登记结算机构的确认结果

为准。

七、募集场所

投资人应当在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发售代理机构办理基金发售业务的营业场所，或者按基金管理人或发售代理机构提供的方式办理基

金份额的认购。

基金管理人、发售代理机构办理基金发售业务的具体情况和联系方式，请参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其他发售代理机构，并另行公告。

八、基金份额发售面值和认购价格

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认购价格为

１．００

元。

九、认购开户

１

、投资人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账户（以下简称“深圳

Ａ

股账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以下简称

“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

１

）已有深圳

Ａ

股账户或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投资人不必再办理开户手续。

（

２

）尚无深圳

Ａ

股账户或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投资者人，需在认购前持本人身份证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的开户代理机构办理深圳

Ａ

股账户或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开户手续。 有关开设深圳

Ａ

股账户和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的具体程序和

办法，请到各开户网点详细咨询有关规定。

２

、账户使用注意事项

（

１

）如投资人需要参与网下现金或网上现金认购，应使用深圳

Ａ

股账户或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只能进行本基

金的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

（

２

）如投资人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本基金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进行网下股票认购的，应开立并使用深圳

Ａ

股账户。

（

３

）如投资人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进行网下股票认购的，除了持有深圳

Ａ

股账户或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外，还应持有上海证券交易

所

Ａ

股账户（以下简称“上海

Ａ

股账户”），且该两个账户的证件号码及名称属于同一投资人所有，并注意投资人认购基金份额的托管证券公

司和上海

Ａ

股账户指定交易证券公司应为同一发售代理机构。

（

４

）如投资人需要通过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参与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应同时持有并使用深圳

Ａ

股账户与上海

Ａ

股账户，且该两个账户的

证件号码及名称属于同一投资人所有，并注意投资人用以申购、赎回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的托管证券公司和上海

Ａ

股账户的指定交易证

券公司应为同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否则无法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

（

５

）已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广发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

ＬＯＦ

）、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广发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广发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分级份额（包含广发深证

１００Ａ

份额

及广发深证

１００Ｂ

份额）、广发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广发聚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广发中证全指可选消费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投资人，其所持有的深圳

Ａ

股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可用于认购本基金。

（

６

）已购买过由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的投资人，其所持有的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不能用

于认购本基金。

十、认购费用

认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高于

０．８０％

，认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认购份额 认购费率

Ｍ＜ ５０

万份

０．８０％

５０

万份

≤Ｍ＜ １００

万份

０．５０％

Ｍ≥１００

万份

１０００

元

／

笔

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时按照上表所示费率收取认购费用。 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上现金认购、网下股票认购时

可参照上述费率结构收取一定的佣金。 认购费用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资产。

十一、网上现金认购

１

、认购时间：详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２

、认购限额：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 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１

，

０００

份或其整数倍，最高不得超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０００

份。 投资人可

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３

、认购申请：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备足认购资金，办理认购手续。

４

、认购金额和利息折算的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认购金额的计算如下：

认购佣金

＝

认购价格

×

认购份额

×

佣金比率

净认购金额

＝

认购价格

×

认购份额

认购金额

＝

认购佣金

＋

净认购金额

网上现金认购款项在基金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网上现金认购的利息和具体份额以登记结算

机构的记录为准。 利息折算的基金份额保留至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去，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利息折算的份额

＝

利息

／

认购价格

例：某投资者到某发售代理机构网点认购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假设该发售代理机构确认的佣金比例为

０．８０％

，则需准备的资金

金额计算如下：

认购佣金

＝１．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８０％＝８００

元

净认购金额

＝１．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

元

认购金额

＝８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８００

元

即投资者需要准备

１００

，

８００

元资金，方可认购到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 假定该笔认购金额产生利息

１０

元，则投资者可得到

１００

，

０１０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

十二、网下现金认购

１

、认购时间：详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２

、认购限额：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５

万份以上（含

５

万份）。投

资人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３

、认购手续：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基金管理人的规定办理相关认购手续，并备足认购资金。 网下现金认购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４

、认购金额和利息折算的份额的计算

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认购费用、认购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认购费用

＝

认购价格

×

认购份额

×

认购费率

认购金额

＝

认购价格

×

认购份额

×

（

１＋

认购费率）

净认购份额

＝

认购份额

＋

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

／

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网下现金认购款项在基金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网下现金认购款项利息数额以基金管理人的

记录为准。 利息折算的份额保留至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去，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利息折算的份额

＝

利息

／

认购价格

例：某投资者在本公司直销网点认购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假定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为

１０

元，则需准备的资金金额的计算如下：

认购费用

＝１．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８０％＝８００

元

认购金额

＝１．００×１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８０％

）

＝１００

，

８００

元

净认购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

，

０１０

份

即该投资者若通过基金管理人认购本基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则需准备

１００

，

８００

元资金，假定该笔认购金额产生利息

１０

元，则投资者可得到

１００

，

０１０

份本基金基金份额。

５

、

Ｔ

日通过基金管理人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由基金管理人于

Ｔ＋１

日进行有效认购款项的清算交收，将认购资金划入基金管理人预

先开设的基金募集专户。

十三、网下股票认购

１

、认购时间详见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由指定发售代理机构确定。

２

、认购限额：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中证全指医药卫生指数成份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具体名

单以发售公告为准）。 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１０００

股，超过

１０００

股的部分须为

１００

股的整数倍。 投资人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

申报股数不设上限。

３

、认购手续：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到发售代理机构网点办理认购手续，并备足认购股票。 网下股票认购申

请提交后不得撤销，发售代理机构对投资人申报的股票进行冻结。 投资人的认购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

冻结期间所产生的权益归投资者所有。

４

、特殊情形

（

１

）已公告的将被调出中证全指医药卫生指数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

（

２

）限制个股认购规模：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３

个月个股的交易量、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

进行限制，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

（

３

）临时拒绝个股认购：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报数量异常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

股票的认购申报。

５

、清算交收：

Ｔ

日日终（

Ｔ

日为本基金发售期最后一日），发售代理机构将股票认购数据按投资人证券账户汇总发送给基金管理人，基金

管理人收到股票认购数据后初步确认各成份股的有效认购数量。

Ｔ＋１

日起，登记结算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确认数据，冻结上海市场网

下认购股票，并将投资人深圳市场网下认购股票过户至本基金组合证券认购专户。 基金管理人为投资人计算认购份额，并根据发售代理机构

提供的数据计算投资人应以基金份额方式支付的佣金，从投资人的认购份额中扣除，为发售代理机构增加相应的基金份额。 登记结算机构根

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有效认购申请股票数据，将上海和深圳的股票过户至本基金在上海、深圳开立的证券账户。 基金合同生效后，登记结算

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投资人净认购份额明细数据进行投资者认购份额的初始登记。

６

、认购份额的计算公式：

其中：

（

１

）

ｉ

代表投资人提交认购申请的第

ｉ

只股票，

ｎ

代表投资人提交的股票总只数。 如投资者仅提交了

１

只股票的申请，则

ｎ＝１

。

（

２

）

Ｔ

日为网下股票认购期最后一日。

（

３

）“第

ｉ

只股票在

Ｔ

日的均价”由基金管理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Ｔ

日行情数据，以该股票的总成交金额除以总成

交股数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若该股票在

Ｔ

日停牌或无成交，则以同样方法计算最近一个交易日的均价作为计算价

格。

若某一股票在

Ｔ

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权益变动，则由于投资人获得了相应的权

益，基金管理人将按如下方式对该股票在

Ｔ

日的均价进行调整：

①

除息：调整后价格

＝Ｔ

日均价

－

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

②

送股：调整后价格

＝Ｔ

日均价

／

（

１＋

每股送股比例）

③

配股：调整后价格

＝

（

Ｔ

日均价

＋

配股价

×

配股比例）

／

（

１＋

每股配股比例）

④

送股且配股：调整后价格

＝

（

Ｔ

日均价

＋

配股价

×

配股比例）

／

（

１＋

每股送股比例

＋

每股配股比例）

⑤

除息且送股：调整后价格

＝

（

Ｔ

日均价

－

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

／

（

１＋

每股送股比例）

⑥

除息且配股：调整后价格

＝

（

Ｔ

日均价

＋

配股价

×

配股比例

－

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

／

（

１＋

每股配股比例）

⑦

除息、送股且配股：调整后价格

＝

（

Ｔ

日均价

＋

配股价（配股比例

－

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

／

（

１＋

每股送股比例

＋

每股配股比例）

（

４

）“有效认购数量”是指由基金管理人确认的由登记结算机构完成清算交收的股票股数。 其中，

①

对于经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限为：

如果投资人申报的个股认购数量总额大于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限，则根据认购日期的先后按照先到先得的方式确认。 如同

一天申报的个股认购数量全部确认将突破基金管理人可确认上限的，则按比例分配确认。

②

对于未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以本基金初始募集规模为基准，投资者提交认购申请的数量没有超过该个股在

Ｔ

日中证全指医药

卫生指数中的权重的，原则上可全部确认为有效认购数量；投资者提交认购申请的数量超过了该个股在

Ｔ

日中证全指医药卫生指数中的权

重的，对于超额部分，管理人原则上不再接受流动性受限的股票。

③

若某一股票在网下股票认购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发生司法执行，则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登记结算机构确认的

实际过户数据对投资人的有效认购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７

、特别提示：投资人应根据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股票认购，并及时履行因股票认购导致的股份减持所涉及的信息

披露等义务。

十四、 募集资金利息与募集股票权益的处理方式

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

额，归投资人所有；投资人以股票认购的，认购股票由发售代理机构予以冻结，该股票自认购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

所产生的权益归认购投资人本人所有。

十五、 募集期间的资金、股票与费用

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应当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募集的股票由发售代理机构予以冻结。 基金募

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的生效

一、基金合同生效的条件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３

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

２

亿份，基金募集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市值）不少于

２

亿元人民币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

２００

人的条件下，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

１０

日内聘请法

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１０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

同》不生效。 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

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二、基金募集失败

如果募集期限届满，未满足募集生效条件，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１

、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２

、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

３０

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对于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

股票，发售代理机构应予以解冻。

３

、如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销售机构不得请求报酬。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为基金募集支付之一切费

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

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２００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连续

２０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说明原因并报送解决方案。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第八部分 基金份额折算与变更登记

基金合同生效后，为提高交易便利，本基金可以进行份额折算。

一、 基金份额折算的时间

基金管理人应事先确定基金份额折算日，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提前公告。

二、 基金份额折算的原则

基金份额折算由基金管理人向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并由登记结算机构进行基金份额的变更登记。

基金份额折算后，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额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额将发生调整，但调整后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

份额占基金份额总额的比例不发生变化。基金份额折算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基金份额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照折

算后的基金份额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如果基金份额折算过程中发生不可抗力或登记结算机构遇特殊情况无法办理，基金管理人可延迟办理基金份额折算。

三、 基金份额折算的方法

基金份额折算的具体方法在份额折算公告中列示。

第九部分 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

一、基金份额的上市

《基金合同》生效后，具备下列条件的，基金管理人可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基金份额上

市：

１

、基金募集金额（含网下股票认购所募集的股票市值）不低于

２

亿元人民币；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人；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条件。

基金上市前，基金管理人应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签订上市协议书。 基金份额获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基金管理人应在基金份额上市

日的

３

个工作日前发布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

二、基金份额的交易

基金份额在深圳交易所的上市交易、暂停或终止上市交易，应遵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三、暂停上市交易

基金份额上市交易期间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可暂停基金的上市交易，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１

、不再具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２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暂停其上市；

３

、严重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的；

４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为应当暂停上市的其他情形。

当暂停上市情形消除后，基金管理人可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恢复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后可恢复本基金上市，并在至少一

种指定媒体发布基金恢复上市公告。

四、终止上市交易

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可终止基金的上市交易，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１

、自暂停上市之日起半年内未能消除暂停上市原因的；

２

、基金合同终止；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上市；

４

、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上市的其他情形；

５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为应当终止上市的其他情形。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基金上市的决定之日起

２

日内发布基金终止上市公告。

若因上述

１

、

３

、

４

、

５

项等原因使本基金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的，本基金将在履行适当程序后由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以中证全指医药卫生指数为标的指数的指数基金。 若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已有以该指数作为标的指数的指数基金，

基金管理人将本着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选取其他合适的指数作为标的指数，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及时公告。

五、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计算与公告

基金管理人或者基金管理人委托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在相关证券交易所开市后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组合证券内各只证券的实时成交数

据计算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ＩＯＰＶ

）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交易时间内发布，供投资人交易、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参考。

１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公式为：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

（申购赎回清单中必须用现金替代的替代金额

＋

申购赎回清单中可以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最新成交价相乘

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最新成交价相乘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的预估现金差额）

／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对应的

基金份额。

２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

３

位。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计算公式，并予以公告。

六、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本基金可以申请在包括境外交易所在内的其他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而

无需召开持有人大会审议。

七、如未来深圳证券交易所推出

ＥＴＦ

的新业务，如分级

ＥＴＦ

等，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

商一致后，本基金将增设分级份额。 基金管理人可就分级后的全部或部分份额申请上市。 本基金基金合同相应予以修改，此项修改无需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在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第十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一、申购与赎回的场所

基金投资者应当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办理基金申购、赎回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与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基金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并予以公告。 在相关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增加或调整申购赎回

代理机构，并予以公告。

二、申购与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１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

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２

、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本基金可在基金上市交易之前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但在基金申请上市期间，可暂停办理申购、赎回。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２

日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

赎回的开始时间。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１

、申购、赎回应遵守深交所《业务细则》和《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

２

、本基金采用份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和赎回均以份额申请。

３

、本基金的申购对价、赎回对价包括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４

、申购、赎回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

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四、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１

、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或基金管理人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投资人在提交申购申请时须按申购赎回清单备足申购对价，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须持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和现金，否则所提交

的申购、赎回申请无效。

２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在

Ｔ＋１

日进行确认。

对于投资人提交的申购申请，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根据投资人提交的申购申请以及

Ｔ

日基金管理人公布的申购赎回清单，相应冻结投资

人账户内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款和预估现金差额。

Ｔ＋１

日，基金管理人对冻结情况符合要求的申购申请予以确认。 如冻结情况不符合要求，

则申购申请失败。

对于投资人提交的赎回申请，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根据投资人提交的赎回申请以及

Ｔ

日基金管理人公布的申购赎回清单，相应冻结投资

人账户内的基金份额、预估现金差额。

Ｔ＋１

日，基金管理人根据冻结情况对投资人的赎回申请予以确认。如投资人持有的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

不足或未能根据要求准备足额的现金，或本基金投资组合内不具备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则赎回申请失败。

投资人可在

Ｔ＋２

日通过其办理申购、赎回的销售网点查询有关申请的确认情况。 投资人应及时查询有关申请的确认情况。

３

、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本基金申购赎回过程中涉及的组合证券和基金份额交收适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证券交易所最新的相关规则。

Ｔ＋１

日，登记结算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对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信息，为投资者办理组合证券、基金份额的清算交收，并将结果发送给相

关证券交易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通常情况下，投资者

Ｔ

日申购所得的基金份额、赎回所得的组合证券在

Ｔ＋２

日

可用。 现金替代和现金差额由基金管理人与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于

Ｔ＋１

日进行清算，

Ｔ＋２

日进行交收，登记结算机构可以依据相关规则对此提

供代收代付服务并完成交收。 对于确认失败的申请，登记结算机构将对冻结的组合证券和基金份额予以解冻，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将对冻结的

资金予以解冻。

如果登记结算机构在清算交收时发生清算交收参与方不能正常履约的情形，则依据《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投资者应按照本基金合同的约定和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应付的现金差额、现金替代和现金替代退补款。 因投资人原

因导致现金差额、现金替代和现金替代退补款未能按时足额交收的，基金管理人有权为基金的利益向该投资人追偿并要求其承担由此导致

的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若投资人用以申购的部分或全部组合证券或者用以赎回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因被国家有权机关冻结或强制执行导致不足额的，基金

管理人有权指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及登记结算机构依法进行相应处置；如该情况导致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资产遭受损失的，基金管

理人有权代表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资产要求该投资者进行赔偿。

４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并不违背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相关规则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程序。 基金管理人最迟须

于新规则开始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公告。

五、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１

、投资人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本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

份。

２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的数量或比例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六、申购和赎回的对价、费用

１

、申购对价、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数额确定。 申购对价是指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应交付的组合

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赎回对价是指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给赎回人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

及其他对价。

２

、申购赎回清单由基金管理人编制。

Ｔ

日的申购赎回清单在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前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登记结算机构，并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

发售在外的基金份额总数，保留到小数点后

４

位，小数点后

５

位四舍五入。 如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

、投资人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

０．５％

的标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等收取

的相关费用。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１

、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

Ｔ

日申购赎回清单公告内容包括最小申购赎回单位所对应的组合证券内各成分证券数据、现金替代标志、现金替代保证金率、

Ｔ

日可以

现金替代比例上限、

Ｔ

日预估现金差额、

Ｔ－１

日现金差额、

Ｔ－１

日基金份额净值及其他相关内容。

２

、组合证券相关内容

组合证券是指本基金标的指数所包含的全部或部分证券。 申购赎回清单将公告最小申购、赎回单位所对应的各成份证券名称、证券代码

及数量。

３

、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现金替代是指申购、赎回过程中，投资者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用于替代组合证券中部分证券的一定数量的现金。

采用现金替代是为了在相关成份股停牌等情况下便利投资者的申购、提高基金运作的效率，基金管理人在制定具体的现金替代方法时

遵循公平及公开的原则，以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出发点，并进行及时充分的信息披露。

（

１

）现金替代分为

３

种类型：禁止现金替代（标志为“禁止”）、可以现金替代（标志为“允许”）和必须现金替代（标志为“必须”）。

禁止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可以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基金份额时，允许使用现金作为全部或部分该成份证券的替代，但在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不允许使用

现金作为替代。

必须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必须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

２

）可以现金替代

①

适用情形：在通过“可以现金替代比例上限”来控制可以现金替代比例的前提下，如无特殊情况，将除设置为“必须现金替代”和“禁止现

金替代”情形以外的股票设置为“可以现金替代”。 采用可以现金替代时，应充分考虑由此引发的市场套利行为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造成的

利益损害。

②

替代金额：对于可以现金替代的证券，替代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替代金额

＝

替代证券数量

×

该证券经除权调整的

Ｔ－１

日收盘价

×

（

１＋

现金替代保证金率）

对于使用现金替代的证券，基金管理人需在证券恢复交易后买入，而实际买入价格加上相关交易费用后与申购时的最新价格可能有所

差异。 为便于操作，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预先确定现金替代保证金率，并据此收取替代金额。 如果预先收取的金额高于基金购入该

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则基金管理人将退还多收取的差额；如果预先收取的金额低于基金购入该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则基金管理人将向投

资人收取欠缺的差额。

③

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Ｔ

日，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布现金替代保证金率，并据此在

Ｔ＋２

日收取替代金额。

在

Ｔ＋１

日后被替代的成份证券有正常交易的

２

个交易日（简称为

Ｔ＋３

日）内，基金管理人将以收到的替代金额买入被替代的部分证券。

Ｔ＋３

日日终，若已购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被替代证券的实际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交易费用）的差额，确定基金应

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若未能购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 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实际购入成本加上按照

Ｔ＋３

日收盘价计算的未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特例情况：若自

Ｔ＋１

日起，相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已达到

２０

日而该证券正常交易日低于

２

日，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的部分被替代

证券实际购入成本加上按照最近一次收盘价计算的未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Ｔ＋３

日后第

１

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

Ｔ＋１

日起第

２１

个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

券商和基金托管人，现金替代多退少补资金的清算和交收在

Ｔ＋３

日后

２

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

Ｔ＋１

日起第

２２

个交易日）内完成，

登记结算机构对此提供代收代付服务。

④

替代限制：为有效控制基金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基金管理人可规定投资人使用可以现金替代的比例合计不得超过申购基金份

额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 现金替代比例的计算公式为：

现金替代比例（

％

）

＝

说明：假设当天可以现金替代的股票只数为

ｎ

。

（

３

）必须现金替代

①

适用情形：必须现金替代的证券一般是因标的指数调整将被剔除、或基金管理人出于保护持有人利益原则等原因认为有必要实行必

须现金替代的成份证券。

②

替代金额：对于必须现金替代的证券，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替代的一定数量的现金，即“固定替代金额”。 固定替代金

额的计算方法为申购赎回清单中该证券的数量乘以其经除权调整的

Ｔ－１

日收盘价。

４

、预估现金差额相关内容

预估现金差额是指由基金管理人估计并在

Ｔ

日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布的当日现金差额的估计值，预估现金差额由申购赎回代理券商预先

冻结。

预估现金差额的计算公式为：

Ｔ

日预估现金差额

＝Ｔ－１

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

－

（申购赎回清单中必须用现金替代的固定替代金额

＋

申购赎回清单中可以

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

Ｔ

日经除权调整后的开盘参考价乘积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

Ｔ

日经除权调

整后的开盘参考价乘积之和）

其中，

Ｔ

日经除权调整后的开盘参考价主要根据中证指数公司所提供的标的指数成份证券调整后开盘参考价确定。 另外，若

Ｔ

日为基金

分红除息日，则计算公式中的“

Ｔ－１

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需扣减相应的收益分配数额。预估现金差额的数值可能为正、为负

或为零。

５

、现金差额相关内容

Ｔ

日现金差额在

Ｔ＋１

日的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其计算公式为：

Ｔ

日现金差额

＝Ｔ

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

－

（申购赎回清单中必须用现金替代的固定替代金额

＋

申购赎回清单中可以现金替

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

Ｔ

日收盘价相乘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

Ｔ

日收盘价相乘之和）

Ｔ

日投资人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需按

Ｔ＋１

日公告的

Ｔ

日现金差额进行资金的清算交收。

现金差额的数值可能为正、为负或为零。 在投资人申购时，如现金差额为正数，则投资人应根据其申购的基金份额支付相应的现金，如现

金差额为负数，则投资人将根据其申购的基金份额获得相应的现金；在投资人赎回时，如现金差额为正数，则投资人将根据其赎回的基金份额

获得相应的现金，如现金差额为负数，则投资者应根据其赎回的基金份额支付相应的现金。

６

、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业务需要对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进行修改。

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举例如下：

基本信息

最新公告日期：

２０１４１０２０

基金名称：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

ＥＴＦ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代码：

ＸＸＸＸＸＸ

拟合指数代码：

０００９９１

Ｔ－１

日 信息内容

现金差额（单位：元）：

０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资产净值（单位：元）：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００００

Ｔ

日 信息内容

预估现金差额（单位：元）：

８７０．００

可以现金替代比例上限：

５０．０００％

是否需要公布

ＩＯＰＶ

： 是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单位：份）：

１００００００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现金红利（单位：元）：

０

申购赎回组合证券只数：

１３２

只

是否开放申购： 是

是否开放赎回： 是

是否开放保证金申购： 否

组合信息内容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股票数量 现金替代标志 现金替代保证金率 固定替代金额

０００１５３

丰原药业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４２３

东阿阿胶

７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５１３

丽珠集团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５１８

四环生物

１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７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５６６

海南海药

５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５９０

紫光古汉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５９７

东北制药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６０６

青海明胶

５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６２３

吉林敖东 必须

２１．００％ １８６２１

０００６５０

仁和药业

７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６６１

长春高新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３９

普洛药业

７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７８８

北大医药

４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１５

山大华特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１９

金陵药业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８９

九 芝 堂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９９９

华润三九

５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０１

新和成

７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０７

华兰生物

４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１９

鑫富药业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２０

京新药业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２２

科华生物

５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３０

达安基因

４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３８

双鹭药业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１１８

紫鑫药业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１９８

嘉应制药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２１９

恒康医疗

４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２２３

鱼跃医疗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２５２

上海莱士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２７５

桂林三金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２９４

信立泰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３１７

众生药业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３３２

仙琚制药

４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３４９

精华制药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３９０

信邦制药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３９３

力生制药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３９９

海普瑞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４２２

科伦药业

５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４２４

贵州百灵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４３２

九安医疗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４３３

太安堂

５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４３７

誉衡药业

４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５５０

千红制药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５５１

尚荣医疗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５６６

益盛药业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６０３

以岭药业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６２６

金达威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６４４

佛慈制药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６５３

海思科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６７５

东诚药业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６８８

金河生物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００２６９３

双成药业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００３

乐普医疗

４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００６

莱美药业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００９

安科生物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０１５

爱尔眼科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０１６

北陆药业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０２６

红日药业

４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０３０

阳普医疗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０３９

上海凯宝

５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０４９

福瑞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０８６

康芝药业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１１０

华仁药业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１１９

瑞普生物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１４２

沃森生物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１４７

香雪制药

４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１５８

振东制药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１８１

佐力药业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１８６

大华农

５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１９９

翰宇药业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２０４

舒泰神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２０６

理邦仪器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２３３

金城医药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２３８

冠昊生物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２４４

迪安诊断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２４６

宝莱特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２５５

常山药业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２６７

尔康制药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２７３

和佳股份

４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２８９

利德曼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２９４

博雅生物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２９８

三诺生物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３１４

戴维医疗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３１８

博晖创新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３２６

凯利泰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３４７

泰格医药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３５７

我武生物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３６３

博腾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６２

华润双鹤

４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７９

人福医药

５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８０

金花股份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０８５

同仁堂

８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２９

太极集团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６１

天坛生物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９５

中牧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１９６

复星医药

１４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０１

金宇集团

４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１６

浙江医药

８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５２

中恒集团

１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６７

海正药业

６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７６

恒瑞医药

９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２８５

羚锐制药

５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２９

中新药业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３２

白云山

７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５１

亚宝药业

７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３８０

健康元

８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４２０

现代制药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４２２

昆明制药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４３６

片仔癀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４７９

千金药业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２１

华海药业

６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３０

交大昂立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３５

天士力

８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５７

康缘药业

４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６６

洪城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６８

中珠控股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７２

康恩贝

５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８７

新华医疗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５９４

益佰制药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６１４

鼎立股份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６２４

复旦复华

４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６４５

中源协和

３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６６４

哈药股份

１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７５０

江中药业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７６３

通策医疗

１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７７１

广誉远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７８１

辅仁药业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７８９

鲁抗医药

５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１２

华北制药

１０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８６７

通化东宝

９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６００９７６

武汉健民

２００

允许

２１．００％

八、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发生下列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人的申购申请：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２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收投资人的申购申请。

３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４

、基金管理人开市前因异常情况无法公布申购赎回清单。

５

、相关证券交易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登记结算机构等因异常情况无法办理申购，或者指数编制单位、相关证券交易所等因异常情况使

申购赎回清单无法编制或编制不当。 上述异常情况指基金管理人无法预见并不可控制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系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

电力故障、数据错误等。

６

、基金管理人认为接受某笔或某些申购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７

、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其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

益的情形。

８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第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７

项暂停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申购公告。如果投资人的申购申请被

拒绝，被拒绝的申购款项将退还给投资人。 在暂停申购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申购业务的办理。

九、暂停赎回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赎回申请：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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